
专利代理协议

甲方： 方亮 13538381682

地址：

联系人： 方亮 联系电话： 13538381682

乙方： 北京理文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祥悦大厦-3-301

联系人： 张士城 联系电话： 16551242835

根据《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专利
代理条例》等的有关法律法规，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甲方委托乙方就专利代理服
务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A.1 委托事项

A.1.1 关于专利申请，乙方为甲方提供代理服务项目及内容如下表：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发明专利申请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撰写专利文件√

☑答复所有补正及审查意见√

☑申请过程中的所有官方文件的转达和提醒√

☑申请过程中所有官方费用的代缴√

☑申请过程中相关问题的咨询和解答√

A.2 甲方的权利、义务

A.2.1 甲方有权审阅专利代理进程中乙方提供的正式材料。

A.2.2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报告专利服务进展并提供相应官方文件。

A.2.3 甲方应指派专门人员为联系人，负责专利代理服务过程中文件的接收、转
达及确认等事项。

A.2.4 甲方用于接收乙方转达的电子专利官方文件与各类通知的电子邮箱，应当
保证正常收邮件。

A.2.5 甲方收到乙方的确认文件后，应及时确认。

A.2.6 甲方的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与联系人）变更后
应及时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



A.2.7 甲方应按照专利官方文件要求及时、足额缴纳官费，官费可由甲方自行缴
纳或委托乙方缴纳；甲方委托乙方缴纳官费的应提前告知乙方并向乙方支付相应
费用。

A.2.8 如果委托项目涉及外观设计申请，甲方应按照乙方的要求提供外观设计的
图片或者照片，并告知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如需乙方拍照的，应提前通知乙
方，并将欲申请专利的产品邮寄给乙方，同时预留出合理的拍摄时间。

A.3 乙方的权利、义务

A.3.1 乙方应指派专门专利代理师负责甲方的专利事务。

A.3.2 乙方应以甲方的技术材料和联系人的意见为基础，理解发明思想及内容，
并负责完成相关文件的撰写与答复。

A.3.3 乙方在提交正式申请材料前应提交甲方审阅确认。

A.3.4 乙方有义务根据甲方要求及时、真实、详尽地向甲方报告受托事务的进展
情况，并在收到任何官方文件或资料后，及时通知甲方并将应送达给甲方的官方
文件或资料及时送达。

A.3.5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专利申请相关的技术资料，并指派人员进行技术沟
通与解答。

A.3.6 在甲方获得专利授权后，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办理授权办登手续并缴纳相
关费用，如甲方委托乙方办理授权办登手续并缴纳相关费用的，甲方应在官方规
定的时限内向乙方支付授权办登手续所需缴纳的相关费用，乙方可为甲方办理授
权办登手续。

A.3.7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的支付相关费用。

A.4 保密责任

A.4.1 甲乙双方对在合作过程中知悉的对方的商业和技术秘密，均负有保密义务。
未经商业秘密的所有方书面许可，不得将该秘密用于本合同规定的合作事项以外
的任何其他用途，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发布该秘密，直至
官方公布或商业秘密的所有方公开该秘密为止。任何一方违反此项保密义务，均
应对由此给商业秘密的所有方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商业
秘密的所有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如有需要，可另行签署保密协议。

A.5 工作周期

A.5.1 乙方应在甲方签订协议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文件的撰写，对需
要甲方补充资料的，应在甲方补充资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个别较复杂
的案件，申请文书准备时间可适当延长。

A.5.2 乙方在完成各种专利申请文件初稿后，应及时交甲方确认。甲方认为应该
修改的，乙方应按甲方的意见进行修改，每次修改不得超过 7 个工作日。



A.5.3 乙方撰写的专利申请文件需得到甲方确认后才能向有关部门提交。

A.6 费用

A.6.1 费用（甲方向乙方支付的费用）

专利申请类型 业务 数量 费用

实用新型专利 预审 1 3800

外观专利 加急 1 1500

☑此费用包含费减后官费 □此费用包含费官费 □此费用不包含官费

注：

A.6.2 付款方式：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一次支付乙方，5300元人民币。甲方也可委托代理
支付我公司相应合同款项，代理人的付款行为视为甲方的行为。

户 名：北京理文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账 号：10247401040027248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塔东支行

A.7 违约责任

A.7.1 如甲方违反本合同第 A.2.1、A.2.2、A.2.4、A.2.5、A.2.6、A.2.7、A.2.8 项的
规定时，甲方应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因
乙方过错导致的乙方承担。

A.7.2 如甲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关费用，并且在收到乙方通知后 5 个工作
日内仍不支付的，乙方有权中止履行本合同。甲方收到乙方中止通知后 5 个工作
日内联系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如仍拒绝支付的，乙方有权解除该合同，因合同解
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A.7.3 如因乙方提交案件不及时导致此案件逾
期，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A.7.4 甲乙双方一经签订合同之日起，合同立即生效，双方不得无正当理由单方
违约。

A.8 争议解决方式

A.8.1 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就合同内容发生争议，应按照公平、诚信
原则协商解决。

A.8.2 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双方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A.9 合同的期限、修改和终止

A.9.1 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方可生效，专利
服务事务至该申请人自己取得“授予专利权通知书”，或该专利申请被撤回、非正
常视为撤回即结束。A.9.2 在合同有效期间，双方有权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业务
及行业发展状况等对合同内容（包括收费标准）进行修改、补充或终止本合同，



服务以合同为准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效。

A.9.3 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及补充须经双方书面同意后方可生效。

A.9.4 当双方终止合同时，甲乙双方的业务关系随合同的终止而自动解除。

A.9.5 本合同及附件共 3 页，一式 2 份, 其中甲方 1 份，乙方 1 份。合同附
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北京理文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张士城

时间：2026 年 1 月 22 日 时间：202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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